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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基 于 ＣＮＫ Ｉ 数 据 库
， 利 用

Ｃ ｉ ｔｅｓ
ｐ
ａｃｅ 文献分析工具对近 ３０年 法学 与

城 乡规划 学两个领域的核心期刊 中关于城

乡 规划 法 学的研究论文进行 了 全面分析 ，

从时间发展特征 、 期刊分布 、 研究 力量及

学术机构分布 、 关键词共现分析等方面 总

结 回顾其研究动态及其特征 。 同 时
，

通过

与环境 、 国土等两 个领域的法学研究进行

比较 ， 分析我 国城 乡规划法学研究中存在

的 不足。 并从规划 法规体 系研究 、 规划编

制 法治化研究 、 规划管理法制化研究三方

面进行归纳
，
提 出未来理论研究的优化方

向 。 研究显示
，

法学领域 中城 乡规划 法学

研究还处 于初级阶段 ，
研究 方 向较为 分

散 。 城 乡规划领域 中的相关研究 则有较高

的 关注度
，

反映 了 法学或城 乡规划 学发展

的 时代背景 ， 具有一定 时效性 。 研究还发

现
，
城 乡规划 法学研究更侧 重于行政法方

向
， 国土资 源法学研究权威性最强 ，

环境

保护法学研究关注度最高
， 整体的法律体

系 趋 向最为 成 熟 。 在 空间 规划 改革背 景

下 ， 城 乡规划 法学研究应 当 从突破部 门法

体系 、 加强地域研究 、 规范法定规划 、 关

注民生 问题 、 构建刑事处罚 与 司 法救济体

系 等方面进
一

步探索 。

关键词法 学 ；
城 乡 规划 ；

法规体 系 ；

法 治化
；

法制化 ； 可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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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， 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的属性：越来越明 显 ， 与法律的关

系也愈加密切 ， 城 乡规划 的法学研究显得极为 重要 。 本 文基于 １ ９８７
—

２０ １ ７ 年

ＣＮ Ｋ １数据库的文献源 ， 通过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Ｃ ｉ ｔｆｓ ｐ
ａｃｅｖ

， 结合信息可视化 、 文献

ｉ十量等方法 ，
明晰法学研究动态及发展特征 。 同时 ， 通过 与 国土 、 环境等领域 的法

学研究进行比较 ， 总结城乡规划法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， 并相应提出对策和建议 ：

＊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
“

基于企业联 系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演化研究一以长江 三角 洲地

区 为例
”

（编号
：

５ １ ５０８４８ ５ ）
、
福 建省 自 然科学 基金项 目

“

福建 抒海岸带小城镇空间规划协

同技术研究
”

（ 编号 ：
２０ １ ８

】
０ １ ０ ８４ ） 阶段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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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２ 出 版文献数置＞２ 篇的 出版期刊来源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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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

Ｃ ｉｔｅｓ
ｐ
ａｃｅ是美国 Ｄｒｅｘｅ

ｌ大学陈超美

教授在 ２００４ 年开发用 于信息分析的可视

化软件 ， 可 以对特定领域 的文献进行科

学计量 ，
以此来探寻学科领域演化 的发

展进 程及结 构路径 （ 李杰 ， 陈超 美 ，

２０ １ ６ ） 。 为 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代表

性
， 本研究所用基础数据来源于 中 文

Ｃ ＮＫ 丨 数据库 ， 时间统
一设定为 １９ ８７

—

２０ １ ７年 。

在法学领域 ， １ ７ 种同时列为南京大

学与北京大学版的 中文核心期 刊 ， 包括

《法学研究》 、 《 中 国法学 》 、 《中外法

学 》 、 《政法论坛 》 、 《法商研究 》 、 《法

学 》 、 《法律科学 》 、 《法制与社会发展 》 、

《法学评论》 、 《现代法学》 、 《环球法律评

论 》 、 《比较法研究》 、 《法学家 》 、 《法学

论坛 》 、 《法学杂志 》 、 《政治与法律 》 、

《当代法学》 。 此外 ， 考虑城 乡规划法学

研究与行政法的关系密切 ， 增加 《行政

法学研究》
一刊 ， 共 １ ８ 种核心期刊作为

法学领域研究的数据来源 。 通过对选取

的法学 中文核心期刊进行高级检索 ， 以

“

规划
”

、

“

城乡 规划
”

、

“

城市规划
”

、

“

建

设
”

、

“

建设用地
” “

城市化
”

等与城 乡规

划相关的主题词 ， 共检索到 ４８ 篇与城 乡

规划法学研究相关的 文献 而 以
“

土

地
”

、

“

国土
”

等与土地管理相 关主题问

检索到 文献 ６０４ 篇 ，
以

“

环境
”

、

“

环

保
”

等与环境保护相关主题词检索 到文

献 ９４５ 篇 。 经过初步筛选 ， 剔除会议 、

讲话等记录 ， 分别得到有效文献 ４５篇 、

５８２篇 、
９０ １

篇 。

在城 乡规划领域
，
选取 《城市规划

学刊》 （含 《城市规划汇刊 》 ）
、 《城市规

划 》 、 《城市发展研究 》 、 《 国际城市 规

划 》 、 《规划师 》 ５ 种核心期刊作为数据来

源 。 对选取的城乡规划 中文核心期 刊高

级检索 ，
以

“

法
”

、

“

法律
”

、

“

法规
”

、

“

立法
”

、

“

违法
”

等相关的主题词 ， 检索

到 文献 ３ １ ８ 篇 。 通过对 文献的 初步 梳

理 ， 对于检索到的部分笔谈 （ 如 《实施

城市规划的法律保证》 ） 、 专稿 （如 《对

《城市规划法 》 的建议 》 ） 、 札记 （ 如

《小议
“

城市规划 区
”

的划 定 》 ） 、 争鸣

（如 《 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》 中

工程规划若干问题初探》 ） 等类铟 的文

章共４５ 篇 ， 作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

文 ， 予以剔除 ， 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２７３

篇 ＝
尽管筛选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少量疏

漏 ， 但基本可以反映学术期 Ｗ中城 乡 规

划法学的研究状况 。

２城乡规划法学研究概况

２ ． １ 研究分布

２ ． １ ． １ 法学领域的城乡规划法学研究分

布

根据法学领域核心期 刊中的 ４５ 篇城

乡规划法学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统计分

析 （ 图 丨 ） 和 文献 出 版来 源分析 （ 图

２ ） ， 可 以对法学领域的城 乡规划法学研

究有
一

个基本认知 。 在 ２００２年以前 ，
法

学领域很少关于城 乡 规划 的法学研究 。

２００３
—

２００８ 年期间 ， 相关研究有 了
一

定

的进展 ， 但文献数量显得很分散 还没

有出现较为关注城 乡规划法学研究 的期

刊 。 ２０ １ ０年后研究成果缓步提升 ，
２０ １ ５

年进入近年来研究高峰 ， 并出现了较为

关注城 乡规划法学研究 的期 刊 。 总体来

说 ， 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非常少 。

从文献的期刊来源来看 ， 《行政法学

研究》 是法学领域中对城乡 规划法学研

究关注度最高的期刊 。 该期 刊主要面向

各级人大法制工作机构 、 法院 、 检察院

和政府行政执法部门 ， 关注实证研究 ，

多以案例解析城 乡 规划法学问题 行政

法作为城 乡规划相关度最高的法学二级

学科 ， 是该期刊相关文献数量最多并远

远领先于其他期 刊的主要原因 。 然而从

影响因子上看 ， 法学领域最权威的期 Ｗ

如 《法学研究》 和 《中国法学》
， 关于城

乡 规划法学研究的文献都十分有 限

２ ． １ ．２ 城 乡规划领域的城 乡 规划法学研

究分布

城 乡规划领域核心期刊中文献的年

度统计分析 （图 ３ ） 和文献 出版来源分析

显示 （ 图 ４ ）
，
虽然 《城市规划法》 于

１ ９ ９０年正式施行 ， 但 １
９ ８７
—

丨 ９９７年间城

乡 规划法学研究并没有受到关注 。 从

１ ９９９ 年起 研究 论 文数 ｆｌ才 有所增 加 ｔ

２００７ 年 《城 乡规划法》 的颁布后 ， 出现

了城乡 规划法学研究的热潮 ， 并在 ２００９

年达到顶峰 。 此后 ， 仍保持着
一

定的关

注度 ， 但研究热度有 所 回落 总体而

言
，
城 乡规划核心期刊保持了法学研究

的
一定关注度 。 其中 ， 《城市规划 》 文献

数Ｍ最大
， 接近样本文献来 源接近 １

／２
，

为期 Ｎ来源的榜 ｜１ ， 其次是 《规 划师 》

和 《城市 规划学 Ｐｊ ＞ ． 分别 约 占 ３０％和

１ ２％ ，

期

刊

影
响
因

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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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５

文献数量 期刊数量年份

图 ３１ ９８７
—

２０ １ ７年出版文献年度分布统计

Ｆｉｇ －３Ｄ ｉ
ｓ
ｔｒｉｂｕｔｉ ｏｎｏｆ

ｐ
ｕｂ ｌ

ｉ
ｃ ａ

ｔ ｉ
ｏ ｎｒｉｍｅｆｒｏｍ１ ９ ８７

—

２０ １ ７

资科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图 ４ 出版期刊来源分析

Ｆｉｇ ．４Ｓ ｏｕ ｒｃ ｅａｎａ ｌ
ｙ
ｓ

ｉ
ｓｏｆ

ｐ
ｕｂ ｌ

ｉ
ｃａｔｉｏｎ

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２ ．２ 作者及研究机构

研究机构是一项或者多项研究的专

门性组织
，
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学

术 群体 的 代 名 词 （ 肖 明 ，
孔 成果 ，

２０ １４ ） 。 采 用 Ｃｉ ｔｅｓｐａｃｅ选 择节 点
“

机

构
”

与
“

作者
”

，
可以将各文献的研究机

构与作者合作情况以图谱的形式展现出

来 。

２ ． ２ ． １ 法学领域作者及研究机构分析

从法学领域涉及机构的分布情况来

看
， 其种类较多 ， 以高校为主 。 华东政

法大学 、 中 国政法大学 、 南京大学等高

校是相关研究的主要来源机构 ， 也是 目

前涉足城乡规划法学研究的主要群体 。

此外
，
地方法院 、 检察院以及规划部门

也参与
一些研究工作 。 就合作情况而

言 ，

一般选择距离较小的合作机构 ，
跨

地区 、 跨机构及跨领域的科研合作还较

为少见 。 合作的方式有高校 研究机

构 （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——

华东政法大学——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

研究所 ） 、 高校
——地方检察院 （如江苏

大学文法学院——江苏省江市润 州区人

民检察院 、 地方法院及规划部门 （如江

苏东台市法院——东台市建设局 ）
， 以及

高校内部机构之间 （如中 国政法大学法

治政府研究院——法学院 ） 等形式 ，
研

究机构整体处于独立分散的状况 ，
尚没

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合作网络 。

研究作者及其合作网络是提供文献

学术质量 、 壮 大研究领域的核心要素 。

从作者分布来看
，
在法学领域期刊发表

文献的作者整体联系度非常弱 。 发表文

献数量较多的作者包括王青斌 （博硕研

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 ，
主要研究方向为

行政规划 、 行政处罚等行政法学领域 ） 、

朱芒 （博硕研究生毕业于京都大学 ，
致

力于行政法学方向的研究 ） 、 陈越峰 （毕

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， 现教授行政法 、 网

络法 、 都市法等课程 ） 等人 。 这些学者

的学科背景多为行政法 ，
因而也侧重于

行政法学领域的研究 。 整体来说
，
法学

领域研究者多为从事法学教学 、 科研或

法学实践的专业工作者 ， 城乡规划工作

者在法学领域期刊发表论文的现象还极

为罕见 。

２ ．２ ．２ 城乡规划领域作者及研究机构分

析

在城乡规划领域的法学研究 中 ， 作

者所在的机构类型较为丰 富 ，
除高校

夕卜 ，
还包括规划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 、

设计院及研究所等 ，
也有高校中的法学

研究机构 。 有
一

定程度的跨学科研究 ，

但多方参与度还不高 ，
不同学科和不同

机构类型之间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研

究体系 。 其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、 中 国

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 、 中 国城市规划学

会间有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， 构成了高

校
——

规划院
——

研究机构综合型的合

作网络 。 高校
＾研究机构合作的代表

还有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与同济大学 、 东

南大学
，
跨领域的合作网络代表则是南

京大学法学院——南京大学城市与 区域

规划系——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

院——南京大学住宅政策与不动产法研

究中心。 此外
， 合作的方式还包括政府

部门一￣研究机构 （如住建部城乡规划

管理中心——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

源研究所 ）
， 高校
一规划部门 （如浙江

大学法学院——杭州市规划局 、 重庆大

学一韶关市城建规划局 ）
， 规划部门之间

（如扬州市规划局 扬州市細搰查 中

心 ） 等 。 从数量上看
，
发文最多的是 同

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， 共计 ３２

篇
， 其次是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，

达到 １ １ 篇 ， 以及 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 ９

篇 。 整体来看 ， 城乡规划法学研究机构

有
一

定的合作度 ， 但有待进一步提升 。

作者分布情况也反映 了一定程度的

的合作度 ， 其 中形 成了 以 赵民 、 姚爱

国 、 文超祥等人为 中心的合作网络 ，
涉

及到城市区域规划 、 城市经济 、 行政法

及地方法制 、 规划 实施等多个研究方

向 。 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较为多元 ，
包

括城乡规划 、 建筑 、
法学、 地理 、 经济

等 ， 涵盖 了文 、 理 、 工等三大学科领

域 。 整体来看 ，
此类研究的研究人员 背

景更为丰富
，
所涉及的研究方向更为广

泛 。

２ ．３ 知识群组及主题研究领域演变分析

关键词是对论文主题的高度概括和

凝练
，
通过统计分析文献中关键词 出现

频次及其相互关系 ，
可以揭示城乡规划

法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变 。 运用关

键词共现分析和中心度的筛选 ，
可 以体

现
一定时间 内的核心研究主题 ， 并对该

研究领域主题结构的发展变化做出 判

断 。 其 中 ，
图 ５显示节点 １ ７２个 ， 连线
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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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 １ ８年 第 ５ 期 总 第 ２４５期械命細学列

表 １ 关键词共现网络 的关键词演变及中 心性排序列表 （节点＞２ ）

Ｔａｂ－ １Ｋｅｙ
ｗｏ ｒｄｅｖｏ ｌ

ｕ
ｔｉ
ｏｎ ａｎｄｃｅ ｎｔ

ｒａ
ｌｉｔｙ

ｒ ａｎｋ ｉ
ｎ
ｇ

ｏ ｆｋ ｅｙ
ｗｏｒｄｓ ｃ〇

—

ｏ ｃｃ ｕｒｒｅ ｎｃ ｅｎ ｅ
ｔ
ｖ＼

（〇 ｒｋ
 （

ｎｏｄ ｅ＾２
）

年份 关键词 中心度 数量 年份 关键词 中心度 数１

１ ９９ ５ 规划 ０ ．０２ ３ ２００７ 公共利益 ０ ．０６ ５

１ ９９ ５ 城市规划法 ０ ．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１ 行政许可 ０ ２

１９９５ 城市规划执法 ０ ２ ２０ １
２ 行政诉讼 ０ ．０ １ ２

１９９５ 长远计划 ０
．

０
１

２ ２０ １３ 控制性详细规划 ０
．

１ １ ３

１９ ９５ 法律制裁 ０ ．０５ ２ ２０ １３ 城乡规划 ０ ．０６ ２

１ ９９５ 程序 ０ ．

１
４ ２ ２０ １３ 司法审査 ０ ．０４ ２

１９ ９５ 行政处罚 ０ ．０５ ２ ２０ １３ 城 乡
一体化 ０ ２

２００４ 城市规划 ０ ． １ ６ １０ ２０ １ ５ 城镇化 ０ ２

２００４ 公众参 与 ０ ．０９ ６ ２０ １ ７ 地方立法 ０ ２

２００４ 行政机关 ０ ．０３ ２ ２０ １
７ 设区的市 ０ ２

２００６ 规划许可 ０ ．０２ ２

资料来诛 ： 作者绘制 ．

图 ５ 关键词共现网络的研究主题聚类图谱

Ｆｉ ｇ
． ５Ｃ ｌｕ 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

Ｒｅｓｅａ ｒ ｃｈｔｏ
ｐ

ｉ ｃ ｓ
ｉｎ ｔｈｅｋｅｙｗｏ ｒｄｃｏ

－

ｏｃ ｃｕｒｒｅ ｎｃ ｅｎ ｅ ｔ
ｗｏ ｒｋ

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３７６条 ， Ｍ ｏｄ ｕｌａｒｉｔ
ｙ 
值为 ０ ．８５ ７ １

；
图６ 显

示节点 ６０８个
， 连线 １ ４８５条

，
Ｍｏｄｕ ｌａ ｒ

ｉ

？

ｔｙ 值为０ ．８０８ １ 。Ｍｏｄｕ ｌａｒｉｔ
ｙ值越接近１ ，

表明研究样本文献的聚类程度越强 ， 划

分质量越好。

２ ．３ ． １ 法学领域知识群组及主题研究领

域演变分析

法学领域对城乡 规划法学研究的样

本数量过少 ，
也显示较低的关注度 。 各

聚类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４
—

２０ １ ７年 ， 研究网

络较为分散 （表 １ ） 。 从关键词的连线分

布可 以看 出 ， 研究 Ｉ
Ｄ绕关键节点形成多

个研究聚类
，
且以相似的颜色呈现。 通

过提取超过 １ ０个中心节点的聚类后 ， 大

致可 以将其划分为规划处罚 （ １ ） 、 规划

程 序 （ ２ ） 、
规划许可 （ ３

） 、 规划法理

（ ４ ） 等 ４个知识群组 （图 ５ ） 。

（ １ ） １ ９ ９０
—

２００２年间 。 《城市规划

法 》 １ ９９０年正式施行后 ， 法学领域的城

乡规划法学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 。 其研

究主题集 中在对城市规划法的作用及执

法程序的探讨 ，

“

程序
”

、

“

行政处罚
”

、

“

长远计划
”

、

“

法律制裁
”“

城市规划执

法
”

等关键词代表着城 乡 规划法治化的

基础性概念及初步应用解析 。 论文作者

多来 自 司法或政府部门 ， 高校等法学研

究机构的学者较少关注这一领域 需要

指出的是 ， 在 １ ９９５
－

２００２年间 ， 法学领

域的城乡 规划法学研究基本停滞 ， 这与

该阶段城 乡规划 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对法

制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形成 了较大的反差 。

（ ２）２００３
—

２００７年间 。 相关研究开

始衍生多样化的研究主题及复合 、 发散

的研究路径 。 ２００４年开始 ， 出现了公众

参与的研究热潮 ， 行政机关 、 市民与规

划者之间的关系引发新的讨论 ，

“

公众参

与
”

也成 为一个中心度较高 的研究节

点 。 根据 关键词信息表分析 ， 出现 了

“

规划许可
”

、

“

公共利益
”

、

“

行政机关
”

等具有一定中心度的关键词 。

（ ３ ）２００８
—

２０ １３ 年 间 。

“

城 乡 规

划
”

、

“

城 乡一体化
”

成为研究热点 。 此

外 ， 对
“

控制线详细规划
”

的规划变

更 、 城 乡规 划的合法性审査等程序问题

的关注 ，
也标志着城 乡 规划法治化建设

进一步趋于完善 。 这
一

阶段对两类案件

有广泛的探讨 ，

一类是
“

行政许可
”

发

放与相邻权之间的平衡 ，
城 乡 规划逐渐

开始注重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的协调 ；

另
一类是以几起环境公众事件为研究对

象 ， 探讨规划过程中 的公众参与的程序

正义 ， 呼吁城乡规划对
“

公共利益
”

的

重视 。

“

公共参与
”

主题在期间维持了持

续的关注度 ， 标志着城 乡 规划 在空间优

化的基础上 ， 社会群体的博弈以及法律

程序的公正也成为其主要 目标 。

（ ４ ） ２０ １
４＿２０ １ ７年间 。 相关研究关

键词呈现中心度不强 、 数 Ｍ少且主题分

散的特征 ， 这表明研究进人到 了分支拓

展的阶段 。 通过关键词信息表分析主要

关键词包括
“

城镇化
”

、

“

地方立法
”

和

“

设区的市
”

。 除了对于城市化 、 市民化

的城市本质探讨 ， 地方城 乡 规别 立．法也

引发了
一

定范围的集中讨论 ， 陚予设区

城市立法权 ， 对于城 乡规划的法治化建

设具有重要意义 ， 然而相关研究还十分

薄弱 。

２ ．３ ．２ 城 乡 规划领域知识群组及主题研

究领域演变分析

与法学领域相 比 ， 城 乡 规划领域对

城 乡规划法学研究的关注度则Ａ很 多

４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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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２ 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关键词演 变及中心性排序列表 （ 节点多３ ｝

Ｔａｂ ． ２Ｋｅ
ｙ
ｗｏ

ｒｄ ｅｖｏｌｕ ｔｉ
ｏｎ ａｎ ｄ ｃｅ ｎ

ｔｒａ ｌｉ ｔ
ｙ

ｒ
ａｎｋｉ ｎ

ｇ
ｏ ｆｋｅ

ｙ
ｗｏ ｒｄｓｃ ｏ

－

ｏ ｃｃｕｒｒｅｎ ｃ ｅｎ ｅ ｔｗｏｒｋ
 （
ｎｏｄｅ ￥：

３
）

年份 关键词 中心度 数量 年份 关键词 中心度 数量

１ ９８７ 城市规划 ０． ６４ ３６ １ ９９９ 法治化 ０ ． ０ １ ４

１ ９８７ 城市规划法 ０ ． ９ ３７ １ ９９９ 公众参与 ０ ．０４ ４

１ ９８７ 城市建设 ０． ０５ ７ ２ ０００ 规划法 ０ ． ５４ ２８

１ ９８７ 城市规划管理 ０． ０７ ６ ２ ０００ 美国 ０ ．０７ ６

１ ９８９ 长远计划 ０． １ １ ６ ２ ０００ 控制性详细规划 ０ ．０８ １ ２

１ ９８９ 规划 ０． ０２ ３ ２ ００４ 行政许可 ０ ．０ １ ４

１ ９９０ 城市规划 区 ０． ０３ ５ ２ ００７ 物权法 ０ ．０３ １ ０

１ ９９４ 市场经济 ０
．

１３ ４ ２ ００７ 公共利益 ０
．

０ １ ４

１ ９９４ 规划管理 ０． １４ １０ ２ ００８ 城乡规划 ０ ． １ ８ ２７

１
９９６ 违法建设 ０． ０７ ４ ２ ００８ 城乡规划法 ０ ．０６ ２ ５

１ ９９ ８ 详细规划 ０． ０４ ４ ２ ００８ 法律制度 ０ ．０４ ４

１ ９９ ８ 总体规划 ０． ０３ ６ ２ ０
１
０ 乡村 ０ ．０６ ３

１ ９９９ 立法 ０． １３ ４ ２ ０１
４ 澳门 ０ ．０ １ ３

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Ｆ ｉ

ｇ
． ６ｃ ｌｕ ｓ

ｔ
ｅ ｒｉｎ

ｇ
ｏｆ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ｔｏ

ｐ
ｉ ｃｓｉｎ ｔｈ ｅｋ ｅ

ｙ
ｗｏｒｄ ｃｏ

－

ｏ ｃｃｕ 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
ｔ
ｗｏ ｒｋ

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关键词 出现的时间较为均衡 （表 ２ ） ， 主

题聚类之间存在多向繁杂的关键词的交

叉联系
，
这表明划分的 聚类之间相关性

较强 ， 聚类质量较差 ，
相关研究仍处于

发展探索阶段 。 １
９８７
—

２００７年间 ， 城乡

规划领域的法学研究经历 了关键词的集

聚化与多样化的阶段 。 ２００７
—

２０ １ ７年的

研究关注度虽然更高 ， 但出现中心度较

高 的关键词却较少 ， 说明研究内容更为

广泛 ， 但针对性的专项研究较少 。 去除

交叉点小于 １０ 的聚类 ， 按照包含的交叉

点数量进行排序 ， 可 以大致划分为规划

管理 （ １ ）
、 规划 立法 （２ ） 、 规划法理

（３ ） 、 规 划 借鉴 （ ４ ） 等 ４个 知识群组

（图 ６ ） 〇

（ １ ）１ ９ ８７
—

１ ９８ ９ 年 间 。

“

城 市 建

设
”

、

“

规划管理
”

等聚焦规划实施问题

的关键词已有
一

定程度的关注 ， 《城市规

划法》 颁布之前
，

“

城市规划法
”

、

“

长远

计划
”

等针对规划立法的建议及法律定

位的相关词汇 已经被提出 ，
相比法学领

域的探讨较早。

（
２

）１
９ ９０
—

１
９９７年间 。 这个阶段多

为对规划法的初步探讨 ， 出现的关键词

较少 。 １９９０
—

１ ９９３年主要涉及到规划法

的基本 内容 ， 如对
“

城市规划区
”

的划

定 、 城市用地分类的研究等。 在 １ ９９３年

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

题的决定 》 出台后 ， 研究
“

市场经济
”

下的规划法律体系建设的研究 ， 规划执

法 、 行政处罚等方面的研究也相应增

加 ， 出现了
“

规划管理
”

、

“

违法建设
”

等关键词 。

（３ ）１ ９９８
—

２００６年间 。 法定规划及

相关法律制度引发了学者的关注
，
这个

阶段也是城乡 规划实施趋 向法治化的加

速发展阶段 。 研究多基于不同 的视角对

城市规划法的修改提出建议 ，
包括市场

体制下规划体系的完善 ，
公众本位下的

“

公众参与
’ ’

的立法程序 ，
以及国外法定

规划 的研究与借鉴 。

“

立法
”

、

“

法治

化
”

、

“

规划法
”

等关键词的出 现频次增

加 。 在此期间 ， 关于
“

公众参与
”

的研

究较法学领域略早 。 ２００４年 《行政许可

法》 的实施背景下 ，

“

行政许可
”

在规划

实施中 的适用性与存在问题也引起 了一

定关注 。

（４ ）２００７
—

２０ １ ７ 年 间 。 近 ３０ 年 中

６０％的研究文献研究产生 于这个阶段
，

出现的关键词更为多元 ， 城 乡规划法治

化体系研究趋 向完善 。 ２００７年 《物权

法 》 的颁布 ，
城乡 规划与公共政策属性

更加明显
，
在

“

物权法
”

的语境下
，
城

乡规划 中涉及的权益受到关注 ， 体现在

土地产权 、 空中权等权利归属及 旧区改

造的利益平衡等方面 。 ２００８年 《城乡规

划法》 实施 ， 有关乡村规划建设的法律

问题进人研究视野 ， 其中也包括较多关

于 日 本 、 德国 、 美国等发达国家乡 村规

划建设法规借鉴方面的研究 。

“

澳 门
”

规

划立法成为 ２ ０ １ ４年集中探讨的一个关键

词 。

３法学领域 中相 关学科法学研

究比较

以法学领域上述 １ ８种核心期刊为样

５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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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８ 三类交叉学科研究期刊来源及数量 （按照影 响因子的强弱进行排序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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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本源 ，
从文 献 出版 数量 、 主要期 刊来

源 、 作 者与机构 、 主题领域类别等几个

层面 ， 分析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学

研究进展 ， 并并通过比较分析 ， 探索提

升城乡规划法学研究水平的途径 Ｃ

３ ． １ 文献出版数置及主要期刊来源

通过对城 乡 规划 、 国土资源 、 环境

保护等三学科的 文献统计分析 ， 可以从

文献数量及年度分布 （图 ７ ） 、 期刊来源

分布 （ 图 ８ ） 等方面 ， 形成三个学科法学

研究进展的基本认识 。

从文献出版总体数量上来看 ， 环境

保护法学研究文献最多 ， 达到 ９ ０ １ 篇 ，

国土资源相关文献次之 ， 为 ５ ８２ 篇 ， 城

乡 规划相关文献最 少 ， 仅为 ４５ 篇 。 虽然

前两者涵 盖的范围可能相对城乡规划更

为广泛
， 但其间 的显著差距仍然可 以看

出 ， 法学领域于城 乡规划的关注程度远

远不及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 。

从法学研究 的演变趋势 上来 看 ，

１ ９８７
—

２０００ 年间 ， 国土资源 、 环境保护

方 面的法学研究还处于较为稳定的低水

平状态 ， 维持在 每年 １ ０篇左右 ，
此时的

城 乡 法学研究也刚刚起步 。 从 ２０００年开

始 ，
三个领域的法学研究出现差异化的

发展趋势
，

２０００
—

２００２年间 ， 环境保护

法学研究迅猛增长 ， ２００２
—

２０ １ １ 年维持

了每年４０
—

６０篇的文献产 出 ， 虽然 ２０ １ ２

年 出现短暂 的波动 现象 ，
之后 ２０ １ ３

—

２０ １ ７年又恢 复到较 高水平的研究态势 ，

２０００年开始 ， 国土资源的法学研究同样

从稳定的低水平状态保持持续增长的态

势 ， 并在 ２００８年之后维持较高水平的关

注度 。 而反观城 乡 规划法学研究 的进

展
， 低水平的状态一直没有得到改变 。

法学领域各核心期刊 的文献具有一

定的倾向性 ， 分析三个学科的期 刊分布

状况 ， 可进一步验证其研究重点 、 关注

程度以及影响力 （ 图 ８ ） 。 通过分类统计

并根据各核心期 刊的影响因子对期 刊影

响程度进行排序 ， 可以得 出结论 ： 城乡

规划学与行政研究相关性更强 ， 但所发

表的主要期 刊的影响因子不高 。 环境保

护法学研究着重在实证分析 ， 发表最多

的两种期刊是 《法学评论》 与 《法学杂

志》
， 表明环境保护法治化更注重实际操

作性 ， 同时在理论性较强的期刊如 《法

学》 、 《当代法学》 、 《法学论坛》 等也有

较大数量的文献产 出量 ， 整个交叉学科

研究体系 已经趋向完善 。 法学期刊中国

土资 源方面的文献产出 量则 呈现较为平

均的现象 ， 如 《法学 》 、 《法学杂志 》 、

《中国法学》 、 《法商研究》 等 ， 期刊的权

威性是三类研究中最高的 ， 也侧 面揭示

国土 资源相关法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影响

力 。

３ ．２ 作者及研究机构分布

通过对 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学研

究机构分布及合作情况进行可视化分

析
，
也反映 了与城 乡规划法学研究类似

的情况 ， 即研究机构多为高校且合作情

况不多 。 从数量上来说 ， 环境保护法学

研究机构最 多 ，
以中国人民大学为首 ，

武汉大学 、 吉林大学次之
，
其中联系较

强的合作机构群是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

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——中国 人民大学法

学院
——

中 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

院 。 闻土资源法学研究研究机构 中 ， 以

中南 财经政法 大学为 首
， 中 Ｈ人 民大

学 、 吉林大学次之 ， 常 见的合作方式为

高校
——

高校之间 （ 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

院
一

山 东政法学院 ） 及高校
一

研究所

之间 （武汉大学法学院
——

武汉大学环

境法研究所 ）。 幣体来说 ，
５类研究的机

构合作度都不髙 ， 且多集中在高校 。 从

机构类型上看 ． 城 乡规划 域主要集 中

于东部沿海 高校 ， 这 与该区域的城市化

进程相应 。 而另外两类的机构分布则更

为分散 且更 偏向于传统的法学研究水平

较高的机构 。

由于文献样本数量上的差异
，
国土

资源 、 环境保护等两个学科的合作研究

情况明显优于城 乡规划学科 。
国土资源

法学研究方向主要集 中于民法 、 自然资

源法等方面 ， 这两类研究中发 表文献数

ａ较多的作者普遍 具有较强 的影响 力 。

环境保护法学研究方 向则更为广泛 ， 包

５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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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３ 三类研究中依据文献数量排序的机构列表 （前 ７位 ）

Ｔ ａｂ ．３Ｌｉｓ ｔｏｆ ｉ ｎｓ ｔｉ
ｔ
ｕ ｒｉｏｎ ｓｉｎ 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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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ｅｎ ｕｍｂ ｅｒｏｆ ａｒ

ｔ
ｉｃ ｌｅｓ （

ｔ ｏ
ｐ

７
）

城乡 规划法学研究 国土资源法学研究 环境保护法学研究

文献
数量

机构名称
文献
数量

机构名称
文献
数量

机构名称

５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 ２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４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

２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２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４４ 武汉大学法学院

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２２ 吉林大学法学院 ３６ 吉林大学法学院

２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１ ４ 中 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２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

２ 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院 １ ３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２６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

２ 南京大学法学院 １ ３ 北京大学法学院 ２０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

２ 苏州大学法学院 １ ３ 清华大学法学院 ２０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

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表 ４ 两类法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及演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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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关键词 数量 （篇 ） 年份 关键词 数量 （篇 ）

１
９９０ 土地 ５ １ １

９９３ 国际环境法 ５６

１９９ ３ 土地使用权 ４ １ １ ９９７ 环境权 ４２

１９９４ 土地所有权 ３ ５ １ ９９ ８ 环境法 ３９

１９９７ 土地管理法 ３ ３
１
９９ ８ 环境保护法 ３７

１９９８ 土地权利 ３ ０ １ ９９９ 环境侵权 ３４

１９９９ 土地承包经营权 ２２ ２０００ 环境保护 ２ ５

１ ９９９ 物权 １ ８ ２０００ 环境 １ ９

１ ９９９ 地役权 １ ４ ２００ １ 可持续发展 １ ７

１９９９ 农村土地 １ ４ ２００ １ ｗｔｏ １４

１９９９ 不动产 １ ３ ２００ １ 环境刑法 １ ３

２０００ 土地征收 １ ３ ２００２ 公众参与 １ ２

２００ １ 用益物权 １ ２ ２００３ 立法 １ ０

２００ １ 所有权 １ ２ ２００３ 民法典 １ ０

２００２ 物权法 １ ２ ２００４ 环境犯罪 １ ０

２００３ 公共利益 １ ２ ２００６ 环境税 ９

２００３ 集体土地所有权 １
１

２００７ 生态文明 ８

２００３ 征收补偿 １ １ ２００８ 环境公益诉讼 ８

２００５ 征收 １ １ ２００８ 生态补偿 ８

２００５ 流转 １ ０ ２０ １ ０ 公益诉讼 ８

２００６ 建设用地使用权 １ ０ ２０ １ １ 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 ８

２００６ 宅基地使用权 １ ０ ２０ １ ３ 环境污染 ７

２００７ 土地发展权 １
０ ２０ １ ５ 污染环境罪 ７

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括环境资源法 、 国 际环境法 、 经济法 、

社会法等等 ，
相比之下 ， 城乡 规划法学

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较为单一 ，
基本上属

于行政法学领域 。

３ ．３ 知识群组及主题研究领域演变分析

以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主题聚类可

视化并去除节点较少的类别 （图 ９ ）
， 可

以将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两个学科的法

学研究分别划分为 ６个知识群组 ， 略多

于城乡 规划法学研究 的 ４个知识群组 。

通过图示可发现 ， 与城 乡规划法学研究

的主题聚类形态不同的是 ， 国土资源和

环境保护法学研究的各聚类之间的联系

度 更 高 ， Ｍｏｄ ｕｌ ａｒｉ ｔ
ｙ值 分 别 为 ０ ．７ １ ４４ 、

０ ． ７８３ ２ ， 偏 向集 聚分布 ， 其中 国土资源

法学研究的集聚性更强 ， 表明各聚类之

间 的关系更为复杂 ， 相关研究的交叉更

为 明显 ， 这里既有 研究样本数量 的原

因
，
也反映了相关学科研究体系 的分散

程度 。

从关键词及 主题的时间演变的情况

来看 （
表４ ） ，２０００年以前 ， 国土资源法

学研究 已经趋向多样化发展 。 ２０００年以

后 ， 关键词 种类越来越丰富 ， 出 现了

“

集体土地所有权
”

、

“

宅基地所有权
”

等

关键词 ， 对农村的关注度升高 ，
涉及农

村土地征收流转及补偿方式等 ， 并始终

保持极高的热度 ， 近 １０年内未出现较为

突出且集 中的关键词 。 此类研究集 中在

土地权属分配的法律制度方面 ， 对土地

违法相关内容研究却相对较少 。 环境保

护法学研究更趋于多元 ， ２０００之前集中

出现的关键词如
“

环境保护法
”

、

“

国际

环境法
”

、

“

环境侵权
”

等相关法律词

汇 。 ２０００年之后 ，

“

环境刑法
”

、

“

民法

典
”

、

“

环境犯罪
”

、

“

污染环境罪
”

等关

键词相继出现
，
补充了环境保护相关法

律的 司法体系 ， 同时相关研究聚 焦 于
“

生态文明
”

、

“

可持续发展
”

、

“

公益诉

讼
”

等 ， 体现了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 。

通过比较法学领域关于国 土资源 、

环境保护和城 乡规划的法学研究 中 ， 城

乡规划相关研究数量极少 ，
明显偏低 ，

研究水平及影响力不足 。 国土资源相关

研究则聚焦在土地权属分配及农地流转

补偿两大方面 ， 研究主题的差异性不明

显
，
近年来未出现新的研究热点 ； 相对

来说 ， 环境保护相关研究较为综合 ， 研

究范围从某类型用地到 国际区域 ， 理论

与实证研究并存 ， 立法 、 执法 、 司法皆

有深人探讨 ， 说明环境保护与 法学的结

合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。 在学科分类上 ，

也形成了资源环境法的分支学科 。

４城乡规划 法学研究的 回顾与

展望

在分析城乡 规划法学研究的基本特

征基础上 ， 通过对其中重要的研究文献

的全面解读 ， 从规划法规体系 、 规划编

制审批 、 规划实施管理等 三个层面 ， 进

一步对城 乡 规划法学研究进行 简要 回

顾 ， 分析其局 限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， 并

探讨未来提升研究水平的努力方向 。

４ ． １ 研究回顾

４ ． １ ． １ 細法规体系

《城市规划法》 颁布后 ，

一

些学者通

过比较法学的研究 ， 借鉴英国 、 德国等

其他 国 家 的规划法规体 系 （ 刘 泉波 ，

１９ ９０ ； 吴唯佳
，

１ ９９６ ） ， 并提出我 国城乡

规划体系构建的思路。 也有学者较早探

讨城市规划作为行政决策的本质 ，
提出

应从立法 、 执法 、 司法 、 守法和监督五

５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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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 ： 作者绘制 ．

方面对规划法治化 进行建 构 （ 杨 帆 ，

１ ９９９ ） 。 中 央和地方层面规划事权分配 ，

是 规划法规体 系研 究 中 的 重要 内 容 。

２０ １ ５ 年 《立法法 》 颁布后 ， 设区城市获

得了地方立法权 ， 然而 ， 地方立法作为

推进地区弹性发展 、 有效解决规划法律

效力不足的有力措施 ， 相关研究仍处于

探索阶段 ， 法学研究对于地域性重视不

足 。 相关成果包括 ，
设 区市

“

城 乡 管

理
”

的立法应遵循地区差异性 与地域限

制性的原则 （李小萍 ， ２ ０ １ ７ ） ， 地方立法

从城乡规划的体系构成 、 规划许可的审

査标准和违法建设的执法程序补充上位

法 （ 姚爱 国 ， 凌 冰
，
吴伟 ，

２０ １ ５ ） 。 此

外 ，
从法学理论方面探讨规划法规体系

的成果也开始出现 ， 例如 ， 平衡规划行

政权与公民 权之间 的关系 （ 文超 祥 ，

２００３ ）
， 《城 乡规划法》 的颁布后规划体

系向现代行政法方向转变 ，
逐渐建立起

城乡 规划系统与社会系统间 的联系 （孙

施文 ， ２ ００８ ） ， 关注城乡规划作为手段的

政府管理本位与作为 目 标的社会权利本

位之间的本位平衡 （张颖 ， ２０ １ ６ ） ， 等

等 。 由 于具有较深的法学和城 乡规划学

观论素养的研究人员并不多 ， 理论研究

的深度还显得不足 。

４ ． １ ． ２ 规划编制审批

规划编制审批 制度的法学研究 ，

一

直都受到较大关注 。 在规划内 容方面 ，

赵 民等提出 战略性的规划突出政策性 ，

实施性规划的主要 属性应是
“

地方性法

规
”

或
“

公共 契约
”

（ 赵 民 ， 乐 芸 ，

２００９ ） 。 耿葸忐等认为应当明确 《城市规

划管邱技术规定 》 是对控规编制技术的

规范手段 ， 应 以较低阶法规文件发布 ，

发挥地方特色的探索性内容 （耿慧志 ，

张乐 ， 杨春秋 ， ２０ １ ４ ） 。 王世福认为城市

涉及的成果法律化可分别通过纳入法定

规划的规定性指标和补充规划的指导性

指标成为设计 控制 的依据 （王世 福 ，

２００３ ） 。 在审批制度方面 ， 涉及规划与环

境利益纷争的公众事件使得以公众参与

制度为代表的规划程序立法成为研究热

点 。 如
“

城市规划听证会
”

作为国 内公

众参与的制度空间 ， 应有效纳人到规划

决策机制 中 （朱芒 ，
２００４ ） 。 总体而言 ，

关于规划编制审批的法学探讨 ，
主要还

局限于城乡规划行业之内 。

４ ． １ ．３ 删实施管理

对于规划实施管理的法学研究起步

较晚 ， 而且由 于规划研究与规划实践的

信息传导机制不足 ， 研究的滞后性较为

明显。 与国土资源 、 环境保护的法学研

究相 比 ， 行政处罚 、 行政救济等方面的

研究尚 且薄弱 ，
需要进

一

步予 以加强 。

针对 规划执法观 念 （ 王悦 ， 刘德 生 ，

１ ９９５ ； 吴晓 ， ２０００ ） 及违法建设成因 的

探讨 （邓迪敏 ， ２０００ ）
，
以及行政处罚 的

强制措施不足
，
导致规划执法难度较大

（
王刚萍 ， ２００ １ ） 等方面的探讨。 作为实

施城 乡 规划的 ｔ接手段 ，
规划许可的研

究受到较大关注 。 关于规划许可条件 、

变更 、 撤 丨

＂
Ｉ 等过程 的 讨论 （ 陈西 敏 ，

２０ １
２

）
， 行政许可撤回时 ， 应构建以公共

利益价值基础 、 公共负担平等化的补偿

制度 （徐晓明
，

２０ １ １
） 。 近年来

，
关于信

赖保护的研究也明显增加 （郑心舟 ， 杨

平华 ， ２０ １ ３ ） ， 在行政救济方面也开展了

一定探索 ， 如对邻避设施的决策 、 实

施 、 补偿和救济进行科学规 范 （ 邹积

超 ， ２０ １ ５ ） 、 针对规划冲突设置规划确定

裁决程序 （张或 ， ２０ １７ ） 等 。

４ ．２ 研究局限性

问顾近三十年城 乡规划法学研究 ，

固然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，
对于我国城乡

规划 、＞：法 、 执法 和 司法工作的改进发挥

了积极作用 ． 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
一

５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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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局限性 。

４ ．２ ． １ 滞后性

城乡 规划法学研究相对滞后于社会

经济发展需求 ， 往往只有问题较为严重

时 ， 才进行补救式的研究 ，
并推动法律

制度的完善 。 例如 ，
违法建设行政强制

措施 的力度不足问题 ， 《城市规划法 》 实

施后 就暴露 出来 ，
因为根据该法的规

定 ， 规划部门作出拆除违法建设的决定

后 ， 违法者不履行处罚决定 ， 继续施工

的 ， 规划部门只能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 。 现实中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， 不仅需

要大量的行政成本 ，
仅在及时制止违法

建设上就十分被动 。 为此 ，

一些省市在

制定实施办法之类的地方性法规中 ，
赋

予规划部 门一定强制执行的权力 。 然

而
，
由于这一规定与国家层面法律不

一

致
，
在法律适用 中 出现很多纠纷 ， 也就

制约 了其作用的发挥 。 直到 《城乡 规划

／法 》 实施 ， 规划部门才可以经县级以上

地方政府同意后强制拆除违法建设 。 其

间近 ２０ 年 ， 正是我 国违法建设泛滥之

时
， 行政强制措施的力 度不足无疑是原

因之
一

。 再如 ， 规划条件相关的法学研

究滞 后 。 《城乡 规划法 》 和 《土地管理

法 》 都明确将规划 条件作为 出让合 同 、

用地许可等法定文件的依据 。 然而 ， 规

划部 门
一直局限于规划编制审批制度的

探讨之中 ， 对于在规划条件应当如何 出

具 、 变更 、 处罚 、 争议解决等等 ， 至今

仍缺乏有效的制度依据 。

研究滞后性的产生 ，

一

方面是研究

人员 对于城乡规划 和司法实践中 出现的

问题 ，
由于信息传导机制不够畅通而缺

乏应有敏感性 。 另
一

方面 ，
也因为兼具

深厚 的法学和城乡规划学理论基础的研

究人员缺乏
，
导致深层次基础理论研究

的滞后 ， 只能较多地停留在就事论事地

探讨法律规范层面 。

４ ．２ ＿２ 封闭性

前文 的分析已经表明 ， 城乡规划法

学研 究表现了较为严重的封闭性 。 这种

封闭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： 第
一

，
规划专

业与法学专业之间 。 第二 ， 规划研究与

规划 实践之间 。 第三 ， 城乡 规划法学研

究与立法 、 司法实践之间 。 例如 ， 近年

来 因规划许可产生的邻里 纠纷迅速增

加
， 其中尤以 日照纠纷为甚 。 规划部门

疲于应付 ，
法 院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裁判

标准。 这类规划纠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

利益息息相关 ， 其中就涉及到 日照标准

的法律效力 问题 ， 甚至是作为审批新的

建筑物时作为基本条件的 日 照标准 ， 能

否直接搬过来作为评判侵权纠纷 的依

据 。 再如 ， 作为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的最

重要依据
“

是否严重违反城乡规划
”

， 由

于具有很大程度的操作空 间而在规划实

践中引发了大量矛盾 ， 却从来没有引起

法学研究者的注意 ， 似乎这条标准就是
“

天经地义
”

。 凡此 ， 都反映了城乡 规划

法学研究局限在
一个很小的范围之 内 ，

无法对规划和 司法实践中 的迫切问题及

时作 出 反应 。
往往是

“

你实施你 的规

划 ，
我研究我 的课题

”

、

“

你打你 的官

司 ， 我写我的文章
”

。

封闭性的产生有
一

定 的国家社会背

景原 因 ， 也有 城 乡 规 划行业 内部 的原

因 。 作为规划从业人员 ， 首先应当从 自

身做起 ， 用积极开放的态度促进城乡规

划法学的研究 。

４ ．２ ． ３ 缺乏地域性

我 国幅员 辽 阔 ， 地域 差异十分 明

显 。 主要属于地方事务 的城乡规划 ， 在

相关的法学研究 中缺乏地域性 ，
研究者

多集 中于 国家层面 的法学探讨 ， 针对地

域特色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。 ２０１ ５ 年修

订的 《立法法》 ，
进一步明确了地方立法

的权限和范围 ， 并赋予设 区城市地方立

法权 。 该法还特別指 出 ，
地方性法规主

要包括
“

城乡 建设与管理 、 环境保护 、

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
”

。 据统计 ， 新赋予

地方立法权的 ２３ ５个设区城市 ，
２０ １ ５年

至 ２０ １７年城乡 规划地方立法总量也仅有

７３项 。 地方立法实践的缓慢反映了城乡

规划法学研究支持的不足 。

４ ．３ 研究展望

提高城乡规划法学研究水平 ，
可以

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。

４ ．３ ． １ 促进学术研究与规划 、 司法实践

的结合

首先 ， 应 当建立规划法学研究与立

法 、 执法 、 司法等几个领域的信息传导

机制 ， 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规划研究失

去意义 。 同时 ， 加强法学与城乡规划学

的学术交流 ， 建立多学科研究平台 。 除

高校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之外 ， 促进

规划 、 司 法实践人员积极参与城乡 规划

法学研究 。 此外 ， 通过共同参与城乡 法

学研究课题 （如地方性立法工作 ） 、 地方

规划部门 的法律咨询等实践 ，
不断提升

法学研究水平。

４ ．３ ．２ 健全学术组织与学术机构

城乡规划管理是法规 ， 作为城乡 规

划学的六个二级学科之一 ， 《城乡规划管

理与法规》 作为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的

四 门科 目 之
一

，
更不用说规划实践中大

量的规划纠纷的需求 ， 都反映出城乡 规

划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。 然而 ， 相关学术

组织和学术机构却十分欠缺 。 学术组织

的建构 ， 并没有以社会需求为准则 ， 而

是很大程度上是既有学术群体的细分与

组合 。 例如 ， 城市规划学会下属 的二级

学术委员会已达二十余个 ， 然而 ， 专 门

从事城 乡 规划法学研究的 组织至今缺

失 。 因此 ， 有必要健全有关学术组织 ，

推进相关学术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。

４ ．３ ． ３ 培养复合型城乡规划法学人才

对于提升城乡规划法学研究水平而

言 ，
最终要落实到具有高素质的研究人

才上 。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 ，
对于城乡

规划 的知识结构提出 了新的要求 ，

一些

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 ， 自觉选择法学作

为第二专业 。 在研究生教育中 ， 应当重

视培养复合型的城乡 规划法学人才 。 这

样 ， 具备深层次和系统性法学研究的学

者才可能 出现 ， 同时也会涌现一批能够

更好地为城乡规划实践服务的人才 。

参考文献 （ Ｒｅｆｅ ｒｅｎｃｅｓ
）

⑴ 陈 西敏 ． 基于规划法的规划许可社会秩序

辨释与探微⑴ ． 城市规划 ，
２ ０

１
２
（ ３）

：５ １

（
ＣＨＥＮＸｉｍｉ

ｎ
．Ｕｒｂ ａｎ－ ｒｕ ｒａ ｌ

ｐ
ｌａ ｎｎ

ｉ
ｎ
ｇ

ａ ｃ
ｔ
ｂ ａ ｓｅｄ

ｏ ｎ
ｐ

ｌ ａｎ ｎｉｎ
ｇ ｐ

ｅｒｍｉ
ｔ
ｆｒｏｍ

ｐ
ｅｎ

ｐ
ｅｃｔ ｉｖｅ ｏｆ 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ｏｒ

－

ｄ ｅｒ
［

Ｊ
］

．Ｃ ｉｔｙ


Ｐ ｌ
ａｎｎ

ｉ
ｎ
ｇ



Ｒｅｖ
ｉ
ｅｗ

，
２０ １ ２

（
３

）

：

５ １

－

６ ４．

）

［
２

］
邓迪敏 ． 对违法建设的法律思考 ⑴ ． 城市

规划 ，
２ ０００

（
１
０
）

：

１ ４
—

１
６ ．（

ＤＥＮＧ Ｄ ｉｍｉ ｎ ．Ｌ ｅ
？

ｇ
ａ ｌ ｃｏｎｓｉ ｄｅｒａｄｏ ｎｏｎ ｉ ｌｌ ｅ

ｇ
ａｌｃｏ ｎｓ ｔｒｕ ｃｒｉｏ ｎ

Ｕ ］

－Ｃ ｉ ｔ

ｙ

Ｐ ｌａｎｎ ｉｎ
ｇ

Ｒｅｖ ｉ ｅｗ
，
２００ ０

（
１０

）
： １ ４

—

１ ６．

）

［３ ］ 耿慧 志 ， 张 乐 ， 杨春侠 ． 《城市规划管理技

术规定 》的综述 分析和规范 建议 ［） ］
． 城市

规划 学 刊 ， ２０ １ ４
（

６
》

９５
－

１０１ ．

（
ＧＥＮＧ Ｈｕ ｉ

－

ｚｈｉ ， ＺＨＡＮＧＬｅ
，ＹＡＮＧＣｈ ｕｎｘｉａ ．Ａｎ ａｌ

ｙ
ｓ ｉ ｓａ ｎｄ

ｓｕ
ｇｇ

ｅ ｓ
ｔｉ
ｏ ｎｓｏｎ ｒｅｖ

ｉ
ｓ

ｉ
ｏ ｎｏ ｆ ｕｒｂ ａ ｎ

ｐ
ｌａｎｎ

ｉ
ｎ
ｇ

ａｄｍ
ｉ
ｎ －

５４



２０ １ ８年第 ５ 期 总第 ２ ４５期

ｔ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ｉ ｃａ ｌｒ ｅｇｕ Ｉ ａｄｏ ｎ
［ Ｊ］Ｕｒｉ＞ａｎＰｌ

ａｎｎ ｉｎ
ｇ

Ｆｏ ｒｕｍ，

２ ０ １ ４

（
６

）

，

９ ５
－

１ ０ １
）

［
４

］ 李杰，
陈超美 ． Ｃｉ ｔｅＳ

ｐ
ａｃｅ 科技文本挖掘及

可视化
丨
Ｍ

丨

． 北京 ： 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 出版

社 ， ２０ １６．（
Ｌ Ｉ

Ｊ
ｉ ｅ

，
ＣＨＥＮＣｈ ａｏｍｅ ｉＣｉ

ｔ
ｅＳｐ

ａｃ ｅ ：

ｔ
ｅｘ ｔｍｉｎｉ

ｎ
ｇ

ａｎｄ ｖｉｓｕ ａｌｉ ｚａａｏｎ  ｉｎｓ ｃｉｃｎａＢ ｃ ｌ
ｉｔ
ｅｒａ

ｔ
ｕ ｒｅ

［

Ｍ
Ｊ

．Ｂ ｅ
ｉ
ｊ

ｉｎｇ
： Ｃａ

ｐ
ｉｔａ ｌ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ｃａｌ  ａｎｄ Ｔｒａｄ ｅ Ｕｎｉ

？

ｖｅ ｒｓ
ｉ
ｔ
ｙ

Ｐｒ ｅｓｓ
， 
２０ １ ６．

）

［
５

］
李 小萍 ． 对 设区 市立法权限之

“

城 乡 建设

与 管理
’ ’

的界定田 法学论坛 ，
２〇口

（
３

）
：４４

－

５０． （
Ｌ ＩＸｉａｏ

ｐ
ｉ ｎ
ｇ
Ｄｅｆｉｎｍｏ ｎ ｌｅ

ｇ
ｉｓ ｌａ ｔｉｖ ｅｃｏｍｐｅ

？

ｔ
ｅｎ ｃｅｏｆ 

ｕｒｂａｎ
—

ｒ ｕｒａ 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 ｃｎｏｎ ａｎｄｍａｎａ
ｇ
ｅ
？

ｍｅｎ
ｔ
ｏ ｆ ｃ ｉ

ｔｙ
ｗｕｈ ｄ

ｉ
ｓ
ｃ
ｎ ｃ

ｔ
ｓ

［Ｊ
］Ｌ ｅ明１ Ｆ ｏｒｕｍ， ２０ １７

（

３
）

：４ ４
－

５ ０ ．

）

［
６

］
刘全波 ． 英 国城 乡 规划 立法 ［Ｊ ｌ

． 城市规划
，

１９９０
（
４

）
： ５４

—

５ ７ ．（
ＬＩＵ Ｑｕ ａｎｂｏＢｎ ｄｓ ｈ ｕｒ

ｂａｎ

ａｎ ｄｒｕ ｒａ ｌ

 ｐ
ｌ ａｎ ｎ ｉｎ

ｇ
ｌ ｅ
ｇ

ｔ ｓｌ ａｃ
ｔ
ｏｎ

［） ］Ｃ ｉ
ｔ

ｙＰ ｌａｎ ｎｉ ｎ
ｇ

Ｒｅｖｉ ｅｗ
， １ ９９０

（
４

）５４
－

５７
）

｜ ７ ｊ 孙施文 ． 《城 乡规划法 》与依法行政⑴ ． 城

市规划
，
２００８⑴ ： ５７

－

６
１ ． （

ＳＵＮ Ｓｈ 丨ｗｅｎＴｈｅ

ｌ ａｗ ｏ ｆ 
ｕ ｒｂａｎａｎ ｄ ｒ

ｕ ｒａｌ

ｐ
ｌａｎｎ ｉｎ

ｇ
ａｎｄ ａｄｍ ｉｎｉ ｓ

ｔ
ｒａ
？

ｔｉｏｎ ａ ｃ ｃｏ ｒ ｄｉ ｎ
ｇ

ｔｏ ｂｗ
｛
Ｊ

］Ｃｉ ｔ

ｙ
Ｐ ｌａｎｎ ｉｎ

ｇ
Ｒ ｅｖｉ ｅｗ

，

２００８
（

１
）

－

 ５７
－

６ １  ）

［
８

］
王丽萍 ． 试论城市规划执法 中的行政强制

执 行
［
Ｊ ］

． 城 市 规 划 ， ２ （ 丨 （ ）
１

（
彳 丨

）
： ５ ３

－

５ ５ ．

（
ＷＡＮＧＬ ｉ

ｐ
ｉｎ
ｇ
Ｏｎ  ｔ

ｈｅ ａｄｍ ｉｎｉ ｓ ｔｒ ａ ｔｉ ｏｎ ｅｎ ｆｏ ｒｃ ｅ
？

ｍｅｎｔ ｆｏｒｕ ｒｂ ａｎ
ｐ

ｌａｎ ｎ ｉ ｎ
ｇ

ｉｍ ｐｌｅｍ ｅｎｔａ ｔ ｉ
ｏｎ

Ｑ ｜Ｃ ｉｔｙ

Ｐｌａｎｎｉｎ
ｇ

Ｒｅｖｉ ｅｗ
，
２００ １

（
１ １

）５ ３
—

５５
＞

［

９
］
王世福 ． 城市设计的 法律保障 会议

［Ｊ
ｊ

． 规

划师 ， ２００３
（
４

）
： ５８

－

６２ ． ０＾抓 （＾匕 １^ ． 〇？－

ｇａ
ｌ

ｐ ｒｏｔｅ ｃｔ
ｉｏｎｏ ｎｃ

ｉ
ｔ
ｙ

ｄ ｅ
ｓ ｉｇｎ ［Ｊ］

．Ｐ ｌａ ｎｎｅｎ
， ２ ００３

（

４
）

．

５ ８
－

６ ２
）

［
１
０

］

王悦 ， 刘 德生 ． 简 论城 市规划执法的特征

Ｕ １
． 法 学 杂 志 ，

１ ９９５
（
３
）

：２８ ．（
ＷＡＮＧＹｕ ｅ

，

ＬＩＵ Ｄｅｓｈｅｎｇ
Ｏｎ ｔ

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
ｅｎ ＆

ｔ
ｉｃ ｓｏｆ ｌａｗｅｎ

？

ｆｏｒｃ ｅｍｅｎ ｔｉ ｎｕ ｒｂａｎｐ
ｌ ａｎｎ ｉｎ

ｇ ｜Ｊ ］ＬａｗＳｃ ｉ ｅｎｃ ｅ

Ｍａ
ｇ

ａｚｉｎｅ
，
１ ９ ９５

（
３

）

＊

２８
）

［
１ １ 丨 文超祥 ． 走向 平衡—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

城市规划 法比较研究
［
１ １

． 城市规划 ， ２００３

（
５

）
：１ ３

￣

１ ８ ．（
ＷＥＮＣｈａ ｏｘｉ ａｎ

ｇＡｐｐｍａ ｉｈ ｉ ｎ
ｇ

ｂａｌ ａ ｎｃ ｅａｃｏｎｉ

ｐ
ａｒａ ｔ ｉｖ ｒｓｔｕｄ

ｙ
ｏｎ

ｐ
ｌ ａｎｎ ｉ ｎ

ｇ

ｌ ｅｇｉｓ ｌａ
？

ｔ
ｉｏｎｕ ｎｄｅ ｒｔ

ｈ ｅ
ｇ

ｌｏｂ ａ ｌｉ ｚａ ｔ
ｉ ｏｎ

［） ］Ｃ ｉ ｔｙＰ
ｌ ａ ｎｎ ｉ

ｎ
ｇ

Ｒ ｅｖｉ ｅｗ
，
２０〇ＭＳ

） １ ３
－

１ ８
）

｜
１ ２

丨
吴唯仕 ． 中国 和联邦德国 城市规划法的比

较Ｕ ］
． 城市规划 ， １

９％
（

１
）

：

１
２
－

１ ４．

（
？＾ 识《 －

ｊ
ｉａＴｈｅｃｏｍ ｐａｍｏｎ ｏｆ  ｔｈｅｕ ｒｂ ａｎ

ｐ ｌａｎ ｎｉ ｎ ｇ
ｍｅ

ｔ ｈ
？

ｏｄｂ ｅｔｗ ｅｅｎＣｈ
ｉ

ｎａ ．ｍｄＣｃｒｍａｎ
ｙ （Ｊ ｜Ｃｉ

ｒｙ
Ｐ

ｌ
ａｎ

？

ｎｉｎ
ｇ



Ｒｅ ｖｉ ｅｗ
，
１ ９９６

（
１

）

：１ ２
—

１４ ．

）

丨 １３ 】 吴晓 ． 规划开发 中的
“

守法
”

和
“

执法
”

问題

［
Ｊ］

■ 城市规划 ， ２〇００
（
３

）
： ４７

＿

４９ ． ｆ
ＷＵＸ ｉａｏ

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
ｏ ｆ 

＂

ｏｂｅ
ｙ

ｉｎｇ 
ｔ
ｈｅ ｌａｗ

＂

 ａｎｄ

＂

ｌａｗ
ｅｎｆｏ ｒｃｅ

－

ｍｅｎ ｔ

Ｈ

ｉｎ
ｐ

ｌａｎｎｉｎｇ

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
Ｑ ］

．Ｃ
ｉ
ｔ
ｙ

Ｐｌ ａｎ
？

ｎｉｎｇ


Ｒｅｖｉｅｗ ，

２０００

（
３

）

：

 ４７
—

４９ ．

）

肖明
， 孔成果 ． 大数据 ： 何去何从——基于

文献计量学的视 角 ⑴ ． 图书馆 学刊 ， ２０１ ４，

３６ （
１ １ ）

：１ １
０
－

 １
１ ７ ．ＰＣ ＩＡＯＭｍｇ ，ＫＯＮＧ

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Ｂｉｇ

ｄａ ｔａ ：ｗｈ ｅｒｅ ｔｏ

ｇｏｆｒｏｍ ｔｈ ｅ
ｐｅ

ｒ
？

ｓｐ
ｅｃｔ

ｉ
ｖｅｏ ｆＢ

ｉｂ ｌ
ｉｏｍｅ ｔｒｉ ｃ

ｓ
［Ｊ ］

．

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Ｌｉｂ ｒａ ｒｙ

Ｓｃ
ｉｅ ｎｃ ｅ ，

２０ １ ４
， 
３６

（
１ １

）

－

１ １ ０
－

１ １ ７
 ）

［
１ ５

】
徐晓明 ． 行政许可撤回条件适用 问題研究
—Ａ公司 与 Ｂ市城市规划局撤回规划行

政许可纠 纷案 引发的思考
（
Ｊ 】

． 政治与法律，

２０ １ １
（
９
）

：１ ５５
—

 １ ６１
．ｐＣＵＸｉ ａｏｍｉｎ

ｇ
．Ｒｅｓｅ ａｒ ｃｈ

ｏ ｎｔｈｅ ａｐｐ
ｌ

ｉ
ｃａｔｉｏ ｎｏｆｗｉ ｔｈ ｄｒａｗａ ｌｃｏｎｄ ｉｔｉｏｎ ｓ ｏｆ

ａｄｍｉｎ ｉｓ
ｔｒ ａ ｔｉ

ｖｅｈ ｃ ｅｎ ｓｅ
［
Ｊ ］Ｐｏ ｌｉ

ｔ
ｉ ｃ ｓ ａｎｄＬａｗ，２０ １ １

（
９

）１ ５ ５
－

１ ６１ ．

）

［
１
６

】
杨帆 ． 城市规划行政的 法治化

［
Ｊｌ

． 规划师 ，

１ ９９９
（
３

）

： １２
—

１ ８ ． （
ＹＡＮＧＦａｎ ．Ａ ｄｍｉｎ ｉｓ

ｔ
ｒａａ ｖｃ

ｌ ｅ
ｇ
ａｌ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ｆｏ ｒ ｃ ｉ ｔ

ｙ ｐ
ｌａｎｎｘｎ

ｇ ［） ］
Ｐ ｌａｎｎ ｅ ｒ

ｓ
． １ ９９９

（
３

）

１２
－

１８
）

［
１ ７

］
姚爱 国

，
凌冰

，

吴伟 ． 设区 的市 开展城 乡规

划地 方立法若 干问 题之思考
［Ｊ ］

． 规划 师 ，

２０ １ ５
（
１ ２

）
：２５

－

３０ ．（
ＹＡＯＡｊ ｇｕ

ｏ
， ＬＩＮＧＢｍｇ，

ＷＵＷｅ ｉＳｏｍｅｉ ｓ
ｓｕ ｅｓｏ ｆｕ ｒｂａｎｒｕ ｒａ ｌｐ

ｌａｎｎｉｎ
ｇ

ｌ ｅｇｊ
ｓｌ ａａｏ ｎ ｉ

ｎｃｍ？ ｄｉｖ
ｉ
ｄ ｅｄ ｉｎｔ

ｏｄ ｉｓｍ ｃ
ｃ
ｓ
［Ｊ ］

．Ｐｌ ａｎ
？

ｎ ｅｒ ｓ
，
２０ １ ５

（
１２

）

：
２５

—

３０ ．

【
１ ８］ 张颖 ． 城市化规划 中 的权利话语

［Ｊ
］

． 行政

法学研究 ，
２ ０１ ６

（
２

）
： ８８

－

９６ ．

 （
ＺＨＡＮＧＹｍ

ｇ
．

Ｄｉ ｓｃ ｏｕ ｒｓｅｏ ｆ ｒｉ
ｇ
ｈ

ｔ
ｃｏｎｃ ｅ ｒｎｉｎ

ｇ

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
ｉｏｎ

ｐ
ｌ ａｎ

—

ｍｎ
ｇ ［Ｊ ］

．Ａｄｎｕｍｓ ｔｒ 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Ｒｅｖ
ｉｅｗ ，２０ １ ６

（

２
）

：

８８
－

９６ ．

）

［１ ９ ］ 张或 ． 论我国行政规划法制的缺陷与 完善
——

以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为例
［
Ｊ １

． 城市规

划 ， ２０１ ７
（
８
）

：９１

—

９７ （
ＺＨＡＮＧＹｕ ．Ｄｅｆｅｃ ｔｓ

ａｎｄ
ｐ

ｅｒｆ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ｍｉｍｓ ｔｒ ａｏｖｅ
ｐ

ｌ ａｎｎｉｎｇ
ｌｅｇａ

ｌ

ｓ
ｙｓｔ

ｅｍ ｉ ｎ
Ｃｈ ｉ

ｎ ａ ：ａ
 ｃａｓｅ 

＾
ｃｕｄｙ

ｏ ｆｕ ｒｂ ａｎ ｒａ ｉ ｌｔｒ ａｎｓ ｉ
ｔ

ｃｏｎ ｓ
ｔｎ ｉｃ ｏｏ ｎ

ｌ］ ］Ｃ ｉ
ｔ
ｙ 

Ｐ ｌａｎｎ ｉｎ ｇ
Ｒ ｅｖ

ｉ
ｅｗ

，２０ １ ７
（
８

）

－

９ １

－

９７
）

［
２０

］
赵 民 ． 乐 芸 ． 论 《城 乡 规划法 》

“

控权
”

下的

控 制性详细规划——从
“

技术参考文件
”

到
“

法 定羈束依椐
”

的嬗 变 ⑴ 城 市规 划 ，

２ ｆＭ）９
（
９

）
：２４

－

３０ ． （
Ｚ ＨＡＯＭ ｉ ｎ

， ＬＥ Ｙ ｕｎＲ ｅ
ｇ
－

ｕｂ ｃ
ｏ

ｒｙｄｅ ｔａｉｌ
ｅｄｐ ｌ

ａｎｎｉｎ ｇｕｎｄｅ ｒ ｔ
ｈ ｅ ｃ

ｉ ｔｙ ａｎｄ

ｃｏｕ ｎ
ｔ
ｒ
ｙ
ｓ

ｉ
ｄ ｅ

ｐ
ｌａｎ ｎｉ ｎｇ

ａ ｃ
ｔ

＊

 ｆｒｏｍ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ｄｏ ｃｕ
？

ｍｅｎ
ｔｔ
ｏ

ｓ ｔａ ｔ
ｕ

ｔｏｒｙ
ｅｖ ｉｄｅｎ ｃｅ

［Ｊ］
．Ｃ ｉ

ｔｙ


Ｐ ｌ
ａｎｎ ｉｎｇ



Ｒｅ？

ｖｉｅｗ
，
２００９

（
９
） ：

２４
－

３ ０ ．

）

［
２ １

］
郑心舟， 杨平 华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控

制性谭细规划调整 中的适用 思考 规划

２０ １ ３
（
４
）

：７６
－

８０ ．
 （
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ｚｈｏｕ ，



ＹＡＮＧ

Ｐ ａ
ｎａｍａ ．Ｔ ｒｕｓ ｔ

ｂｅｎｅ ｆｉｔｐｒｏｔｅｃ ｔ
ｉｏｎｐｒｉｎｃ ｉ

ｐ
ｌｅ ｉ

ｎ

ｒ ｅ
ｇｕ

ｌａｔｏｒ
ｙｐ

ｌａｎｎｉｎｇ 
ａｄ

ｊｕ
ｓｔｍｅｎｔ⑴ ． Ｐ

ｌａｎｎｅ ｒ
ｓ ，２ ０ １ ３

（

４
）

－

７ ６
－

８０ ．

）

［

２２
］
朱芒 ． 论城市规划听证会 中的 市民参与基

础
［
Ｊ
］

． 法 商研 究
，
２００４⑶ ： １ ３

－

１ ７ ．（
ＺＨＵ

Ｍａｎｇ
Ｏｎ 

ｃ ｉｔｉｚｅｎ
ｐ ａｒ ｔ

ｉ
ｃ
ｉｐａ

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
 ｐ

ｌ ａｎｎｉｎｇ

ｈ ｅａｎ ｎｇｓ ［Ｊ ｝
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Ｌａｗａｎｄ 

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
，２００４

（

３
）

：

１ ３－ １ ７
）

［

２３
］
邹积超 ． 城市邻避现象 的法律防控

［Ｊ ］
． 城

市规划
，
２０ １ ５

（
６

）
：６９

－

７２ ． （ＺＨＯＵ Ｊ
ｉ ｃｈ ａｏ ． Ｌｅ －

ｐ
ｒｅｖｅ ｎｔ

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 ｔ
ｒｏ ｌｏｎｕｒｂａ ｎｍｍｂｙＱ］

Ｃ ｉ ｔ
ｙ

Ｐｌ ａｎｎ ｉｎ ｇ


Ｒｅｖ ｉｅｗ
，
２０ １ ５

（
６

）
．６ ９

—

７２ ．

）

修回 ：
２０１ ８－０９

５５


